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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曾惠英 2013/10/18 

 

重要資訊 

1. 本人為客戶提供的分析，包含了基於歷史數據而推斷的假設與估計，本人作

出這些假設和估計時，會採取較保守的判斷，以增加準確性。 

2. 財務策劃書內所提出的任何理財建議，因應未來所發生的事情的不確定性，

本人與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均不保證任何假設和回報會如策劃書所

寫發生。 

3. 客戶需留意因執行本財務策劃書內之建議所面對之風險，包括利率、匯率和

市場等各項風險。 

4. 本人會盡力協助客戶明白此財務策劃書之內容，客戶如有疑問，亦歡迎提出。 

5. 本人向客戶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會保密，並小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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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人所屬公司及本人介紹 
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創始於 2002 年，始終堅持著四大信念： 

一、滿足客戶：基於要被保險人利益，為客戶的規劃多元的保險產

品組合，為客戶建構出厚實的安全網，滿足客戶財務安全需求，讓

客戶達到生病無憂、退休無慮。提供最佳的保戶服務，都是台名保

經努力的目標。 

二、照顧員工：惟有快樂的員工才能形成安樂祥和的環境，進而服

務廣大群眾，共同經營個人及社會永續的幸福感。 

三、社會關懷：企業的成就來自社會大眾，本公司參與社會公益不

遺餘力，不定期捐助慈善、文化基金會、街友及獨居老人、贊助身 

障者等，期能拋磚引玉回饋社會。 

四、股東權益：股東的資金投入代表對經營團隊的信心，經營團隊

兢兢業業於滿足保戶的需求，關照同仁的生計幸福，秉持取之於社

會，還諸於社會，正面樂觀面對企業經營，則股東權益是水到渠成

的必然使命。 

台名保險經紀人因應社會大環境的轉變，在老齡化、少子化、單身

化的威脅下，以退休安養及醫療照護為服務客戶的主軸。並提供客

戶多元的產、壽險公司各項保險商品，協助客戶達成財務目標。今

年更獲第五屆台灣保險卓越獎銀質獎肯定，未來將繼續追求優質服

務邁進。 

本人曾惠英任職於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業務處經理乙

職，持有證照除人身保險業務員證照外，還有中級業務員證照、投

資型商品業務員證照、財產保險業務員證照、個人風險管理師證照、

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合格、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

驗合格、外幣收付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 

服務客戶並不在於擁有多少證照，對吾人來說證照乃為服務客戶之

基礎，專業知識的吸收更須建構在對客戶服務的熱誠上，對於您睿

智的選擇吾人深表謝忱，期待我們進一步的面談能更加接近您的財

務目標。 

 



貳、個案資料蒐集與彙整 

(一)個案家庭背景資料 

林董事長伉儷成立永發(股)公司經營海參批發生意已有 35 年 

，位於五股工業區，自有土地占地約 100 坪(現今價值約為新 

台幣 7000 萬)，三層樓高，員工人數 18 人，生意穩定，年均 

營業額 4 億(淨利 3%)且每年提供近 15%分紅，員工幾乎無流動性。 

林董事長伉儷育有 2 女 1 男。 

於 85 年間因生意往來與朋友借貸，被倒債近 1 億新台幣故移民

澳洲，目前永發(股)公司之帳務與管理已轉交至與自己同住之大

女兒及其女婿處理；二女兒已婚，育有 2 子，目前定居美國；小

小兒子未婚，現就讀澳洲雪梨大學三年級。 

林董事長伉儷的生活支出均由永發(股)公司提撥，每人每月 30

萬元並於 8 年前開放公司 30%股份給員工認股時，由公司盈餘提

撥各 4000 萬元定存作為其退休預備金使用；李董事不幸於今年

7/2 撒手人寰，並未立遺囑或遺言。 

 

家庭成員表： 

 

稱謂 姓名 性別 年齡 目前狀況 

委託人 林董事長 女 58  

配偶 李董事 男 65 7/2 與世長辭 

長女 李○青 女 36 已婚，育有 1 子 8 歲，婚後續住娘家 

次女 李○佳 女 32 已婚，育有 2 子 5 歲及 3 歲，定居美國 

長男 李○宣 男 25 未婚，澳洲求學，目前大學 3 年級   

 

 

 



(二 )財務目標 

由於李董事突然撒手人寰，未留遺言也未預立遺囑，但生前常強

調男女平等，給 3 個小孩要公平。 

小兒子尚在就學，希望未來婚禮的安排能與二位姊姊一樣在五星

級飯店宴客 30 桌，每桌 35,000 元且不收禮金。 

小兒子尚未成家，林董事長希望透過李董事遺產繼承或自己資產

部分移轉讓小兒子未來有好的後盾及立足點，自食其力或自立門

戶；但也擔心資產轉移後，是否能否確保其衣食無慮且不揮霍。 

住家附近建商推出新建案，董事長考慮是否將原有房屋出售轉購

二戶，一戶自己與大女兒同住，二女兒回台時家人方便相聚，另

一戶作為小兒子結婚居住使用。 

至於董事長自己則希望吃穿不愁，退休生活無慮亦就滿足。 

 

財務目標明細表： 

 

項次 財務目標 

1 李董事生前強調男女平等，分配要公平 

2 
小兒子婚宴預備金 30 桌*3.5 萬=105 萬 

未來繼續深造，給予支持 

3 

李董事遺產分配或林董事長自有部分資產移轉透過規劃， 

能使小兒子衣食無慮且不揮霍 

4 

出售原有房屋，轉購同一棟或同樓層二戶，以利家人相聚 

及小兒子結婚居住使用 

5 董事長的退休生活安穩無慮 

 



参、財務資料分析與評估 

(一)家庭財務資料摘要 

與林董事長訪談過程中蒐集家庭資產狀況彙整如下： 

AAAA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林董事長林董事長林董事長林董事長持有持有持有持有資產明細表資產明細表資產明細表資產明細表    

項次 林董事長名下持有 

1 永發(股)公司佔股 50% 

2 永發(股)公司五股工業區廠房 1000 坪，約 7000 萬 

3 8 年前，由永發(股)公司定存 4000 萬提撥為退休準備，至今尚未動用 

4 復興南路&信義路附近 37.35 坪，110 萬/坪，27年屋齡 

5 住家附近平面停車位 250 萬 

6 1 年前，以現金換購 S350 

7 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基金 100 萬(當時承購每單位 10 元) 

8 現金：1,376,583 

9 

股票帳戶： 

宏達電 2 張 (均價成本 325 元/股) 

中華電 8 張 (均價成本 93.5 元/股) 

三發 20 張  (均價成本 23.8 元/股) 

AAAA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李董事李董事李董事李董事持有持有持有持有資產明細表資產明細表資產明細表資產明細表    

項次 李董事名下持有 

1 永發(股)公司佔股 20% 

2 8 年前，由永發(股)公司定存 4000 萬提撥為退休準備，至今尚未動用 

3 復興南路&信義路附近 32.76 坪，110 萬/坪，27年屋齡 

4 

股票帳戶： 

李○展：台塑 88 張+378 股(均價成本 82)，帳戶現金 384,259 

李○宣：宏達電 12 張(均價成本 383)，帳戶現金 8457,782 

李董事：群創 421 張+253 股(均價成本 33)，帳戶現金 234,795  

李董事：鴻海 48 張+692 股(均價成本 82)，帳戶現金 534,719       



A 台灣：其他相關資產持有人明細表 

持有人 持有內容 

李○青 3 年前以現金換購 CAMRY 一部 

公司員工 永發(股)公司佔股 30% 

永發(股) 

公司 

可用現金 8,000 萬，備用存貨 72,00 萬，合計總資產為 1億 5,200 萬 

每年營業額 4億，公司淨利約 3%，每年 15%員工分紅 

B 澳洲雪梨： 

項次 持有人資產明細 

1 夫妻&大女兒共同持有房屋一棟，約為新台幣 2,400 萬 

2 夫妻聯名帳戶澳幣定存 100 萬，目前定存利率為 4.5% 

3 李董事所有 BMW 一部，車齡 6年，小兒子使用 

C 海南島： 

項次 持有人資產明細 

1 李董事定存人民幣 100 萬元 

2 高粱酒 46 瓶，約為新台幣 13 萬元 

3 
房屋押金 2個月，4,500 元*2=9,000 元人民幣 

預付租金 7-9 月 4,500*3=13,500 人民幣 

 

 

  

(二)收支狀況分析 

收入狀況： 

林董事長與李董事生活開支皆由永發(股)公司提撥，每人每月 30 萬元 

若林董事長與李董事所支付之生活開支均以費用核銷，則無個人綜合所得

稅申報之情況，且公司以稅後淨利及每年盈餘均不保留的方式來計算，則 

林董事長佔股 50%   1020 萬* 50% =510 萬......林董事長每年分紅額 

林董事長伉儷各項資產配置圖

流動性資產22.4%

流動性投資14.44%

非流動性資產23.61%

不動產38.46%

其他資產1.1%

 



李董事佔股 20%     1020 萬* 20% =204 萬......李董事每年分紅額 

項次 林董事長年收入 李董事年收入 

1 每月 30 萬*12=360 萬  每月 30 萬*12=360 萬  

2 佔股分紅 510 萬(應稅) 佔股分紅 204 萬(應稅) 

合計 870 萬  564 萬 

 

 

 

 

支出狀況： 

林董事長每年飛美國探望二女兒總花費約 28 萬元，每年飛澳洲 2次共花費

40 萬元，小兒子學費澳幣 1.3 萬約為台幣 36.2 萬(匯率以 27.803 計) 

李董事過往 10 多年來每年運用免稅贈與額度平均贈與 3個小孩，近 6年來

則只為小兒子做免稅贈與 220 萬/年，兩人並未由生活費中有額外存款。    

項次 林董事長年支出 李董事年支出 

1 探望小兒子 40 萬 贈與小兒子 220 萬 

2 探望二女兒 28 萬 其他 344 萬 

3 小兒子學費約 36.2 萬   

4 其他 765.8 萬  

合計 870 萬  564 萬 

 

 

 

 

 

 

 

林董事長伉儷收入來源分配圖 

林董事長支出

林董事長其他

李董事支出

李董事其他

 

林董事長伉儷年度支出圖 

 

由上述資料顯示，林董事長伉儷收入來源主要為永發(股)公司，所以永發(股)

公司之經營成效更顯重要。 

 



 (三)家庭財務資料診斷 

根據林董事長所提供資料顯示，家庭主要收入均來自永發(股)公司營運，

無任何負債，資產狀況良好，財務自由度高，惟林董事長早處於半退休狀

態，對於永發(股)公司之營運與管理已轉交至大女兒及女婿，故該公司對

大女兒及女婿經營公司之人生風險管理應妥善規劃，以維公司運作。 

人生本無價，若用營生資產觀點來估計人生價值，那麼收入愈高者身價亦

應隨之增加，年輕者應較年長者更高，因為有更多年的收入可期，但收入

高之年長者因資產累積卻有稅負問題隨之而來，需要的並非是保險而是保

險所帶來之效益，透過合法工具，善用節稅方法以期人生辛苦累積能完整

移轉至下一代。 

李董事突然辭世，雖長期居住國外，假設戶籍並未遷出，在中華民國境內

有住所，故應先進行李董事之遺產稅申報程序，方能進行遺產繼承及協議

分配，進而進行整體財務建議及規劃。 

 

李董事遺產稅試算：遺贈稅法§14 

(1)由於李董事佔有永發(股)公司股份 20%，需資產經過重估後，重新認定 

   價格(遺贈稅法施行細則§29)，公司可用現金 8,000 萬及備用存貨 

   7,200 萬=1 億 5,200 萬元 

   1 億 5,200 萬*20%=3,0403,0403,0403,040 萬萬萬萬元元元元............................李董事持有股份李董事持有股份李董事持有股份李董事持有股份申報額申報額申報額申報額    

   1 億 5,200 萬*50%=7,600 萬元.......林董事長持有股份價值 

   1 億 5,200 萬*30%=4,560 萬元.......認股員工持有股份價值 

(2)8 年前由公司定存提撥 4000 萬元為退休準備金，假設 8年間以平均定存 

   利率 1.5%計算可得帳戶本利和為 45,059,70345,059,70345,059,70345,059,703 元元元元........................李董事申報額李董事申報額李董事申報額李董事申報額    

 

 

 

 

 
 



(3)李董事持有之復興南路&信義路附近 32.76 坪，於申報遺產稅時依死亡當期 

   公告現值及評定價值申報(遺贈稅法§10)，而其合計價值大約為市價三成 

   左右，故以其市價三成計算則其價格為 32.76 坪*110 萬=3603.6 萬元 

        3603.6 萬*1/3=1201.21201.21201.21201.2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李董事所持不動產之申報李董事所持不動產之申報李董事所持不動產之申報李董事所持不動產之申報額額額額 

(4)李董事持有之上市股票是以死亡當日收盤價申報(遺贈稅施行細則§28)， 

   故 7/2 所持有股票明細 

   群創 7/2 當日每股收盤價為 15.4 元，持有股數為 421 張+253 股 

   421 張*1000+253 股=421,253 股 

   421253*每股 15.4 元=6666,,,,487487487487,,,,296.296.296.296.2222 元元元元....................李董事持有群創之申報李董事持有群創之申報李董事持有群創之申報李董事持有群創之申報額額額額 

   鴻海 7/2 當日每股收盤價為 73.3 元，持有股數為 48 張+692 股 

   48*1000+692 股=48,692 股 

   48,692*每股 73.3 元=3333,,,,569569569569,,,,123.6123.6123.6123.6 元元元元........................李董事持有鴻海之申報李董事持有鴻海之申報李董事持有鴻海之申報李董事持有鴻海之申報額額額額    

李董事遺產稅申報試算： 

 

 

 

 

 

 

 

 

 

李董事遺產總額： 

不動產：1201.2 萬 

  動產：群創股票 6,487,296+鴻海股票 3,569,123+公司定存 8 年  

        45,059,703+永發股票 3,040,000+帳戶現金 234,759+帳戶現金 

        534,719=86,285,600 

        死亡前 2年贈與小兒子 220*2 年=440 萬(遺贈稅法§15) 

 



 

 

 

 

 

4 億*3%=1200 萬 1200*15%=180 萬  1200*85%=1020 萬 

 

 

 

 

 

 

 

 

 

 

 

 

 

 

 

由於澳洲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均無申報遺產稅情事，故此處試算對於 

其二處資產暫時採取忽略不計入；並假設永發(股)公司每年盈餘均已分配

無保留盈餘且今年因尚未結算故無盈餘分配之情事；又假設林董事長伉儷

雙方均無婚前財產的情況下，因林董事長資產大於李董事之資產，所以無

主張民法第 1030 條之一情事，故李董事遺產總額經過試算後， 

應繳遺產稅為應繳遺產稅為應繳遺產稅為應繳遺產稅為 8,378,7608,378,7608,378,7608,378,760 元元元元    

 

 

 



 

李董事所有資產歸類明細表 

 

項次 李董事持有資產 

1 永發(股)公司佔股 20%，約為 3,040 萬 

2 現金 34,360,943(扣除完稅費用及實際喪葬費) 

3 32.76 坪，110 萬/坪，約 3,604 萬  

4 

股票帳戶： 

李○展：6,159,947，帳戶現金 384,259      

李○宣：2,622,000，帳戶現金 8,457,782  

李董事：6,487,296，帳戶現金 234,795      

李董事：3,569,124，帳戶現金 534,719      

5 

澳洲雪梨： 

房屋價值約 2,400，持有 1/3，約 800 萬台幣 

澳幣定存 100 萬澳幣，持有 1/2，約 13,901,500 (匯率以 27.803 計) 

BMW 車齡六年，預估殘值約為 120 萬台幣 

6 

海南島： 

人民幣定存 100 萬，約 3年，約台幣 530.52 萬 

高粱酒 46 瓶，約台幣 13 萬 

房屋押金 2個月，4,500*2=9,000，約為台幣 43065 (匯率以 4.785 計) 

預付租金 2個月，4,500*2=9,000，約為台幣 43065 (匯率以 4.785 計) 

合計 資產價值資產價值資產價值資產價值換算價格換算價格換算價格換算價格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57,873,695157,873,695157,873,695157,873,695    

PS：保險理賠金 100 萬，若為法定繼承人，則由配偶及子女均分，各 25 萬 

    因為現金，故無分配上之困擾，故暫不列入分配表中 

 

 



若依李董事以公平分配給三名子女(配偶及子女均繼承並完稅) 

方式一：共有 

不動產共同持有各 1/3，股票、高粱酒及定存現金等動產平均分配各 1/3 

方式二：歸類 

所有資產歸類以價格計算，以總數除以 3，再將資產歸類予以分配 

資產價值總計 157,873,695，平均分配 3子女，平均每人約台幣 52,624,565 

 

協議繼承 繼承分配明細 

大女兒 

公司佔股 20% 3,040 萬+群創股價 6,487,296 

+鴻海股價 3,569,124+現金 486,868+人民幣 530.52 萬 

+酒 13 萬+押金 43,065+租金 43,065+李○展台塑股價

6,159,947=52,624,56552,624,56552,624,56552,624,565 

 

小兒子 

宏達電股價 2,622,000+現金 8,457,782+現金 384,259 

+現金 234,795+澳幣定存 13,901,500+BMW120 萬 

+澳洲房子 800 萬+現金 17,824,229=52,624,56552,624,56552,624,56552,624,565 

二女兒 

 台灣房子 3,604 萬+現金 16,536,714 

  +現金 47851=5,264,565 5,264,565 5,264,565 5,264,565  

 

方式一：所有資產皆共同持有或均分，看似符合公平卻為未來各自成家 

        立業後，可能因思考、環境或其他種種因素埋下紛爭的種子。 

方式二：資產歸類加以均分，數字面亦符合公平原則，尤其以現金支配 

        最能發揮並填補數字功能，卻也可能為將來二次分配增加困難度。 

遺產分配並非數學題，給予加減乘除即可得到答案；資產分配後的擁有者，

其支配的適用性與未來性均應納入思考範疇，讓各類資產得以發揮極致， 

深度及廣度加以延伸，家族和睦同享天倫，不因財產爭奪致親情分崩離析。 

 



 

鑑於林董事長思考在此時也將資產做妥善規劃，所以對於李董事之遺產 

建議透過協議分配如下： 

項 李董事遺產分配項目 遺產協議取得者 

1 永發(股)公司佔股 20%各 10% 二女兒 10%股權，小兒子 10%股權 

2 45,059,703-8,378,760 遺 產 稅 -

喪葬實際花費 232 萬 =34,360,943 

大女兒 100% 

(預備購買林董事長 30%股權) 

3 32.76 坪，110 萬/坪，市價 3,603 萬 大女兒繼承(預備購買林董事長廠房土地) 

4 

股票帳戶： 

李董事： 群創 421 張+253 股， 

         帳戶現金 234,795    

李董事： 鴻海 48 張+692 股， 

         帳戶現金 534,719 

林董事長繼承：現金 234,795  

二女兒繼承：(預備購買林董事長不動產) 

              群創 6,487,296 

              鴻海 3,569,124 

              帳戶現金 534,719    

資產累積無疑是希望子女能開枝散葉，而非因分配導致四分五裂，因而規

劃與思考雖未能盡如人意也無法達到真正百分百的公平，但卻能避免下一

代因繼承分配所衍生出手足鬩牆的爭奪戰。 

大女兒大學畢業後隨即結婚並與夫婿接手永發(股)公司之帳務與管理，熟

知公司營運，期間歷經金融海嘯，公司依然穩定經營，尤其林董事長伉儷

歷年收入來源均來自永發(股)公司，因此公司營運穩健獲利更顯重要。 

未來分配宜取得公司經營較為理想，而二女兒及小兒子則可透過部分股權

持有，進而享受經營利潤。 

公司股權若透過林董事長每年免稅贈與額度緩不濟急，直接贈與則有稅賦

負擔，故建議以李董事遺產項目中股權 20%由二女兒及小兒子各繼承 10%。 

現金扣除遺產稅的繳納及喪葬實際支出後餘額由大女兒繼承，為向林董事

長購買股權之資金來源。 

名下所屬不動產雖持有期間已 27 年，但因為繼承所以無土地增值稅負擔，

建議由大女兒繼承，出售取得資金來源購買董事長名下工業區廠房，避免

不動產未來兄弟姊妹共同持有衍生不睦及紛爭成為”不動”產。 



林董事長名下資產大於李董事，若再參與繼承分配將會使資產水位更加上

升，但若拋棄繼承，配偶免稅額將不能扣除，因此建議象徵性繼承股票帳

戶現金 234,795，二女兒繼承群創及鴻海股票與帳戶中現金 534,719。 

建議整體分配時，建議將公司股權轉於大女兒經營，二女兒已定居美國 

變數較低，小兒子則尚在求學階段，未來亦有可能在澳洲繼續深造，甚至

工作、結婚、生子的可能。 

在能秉持李董事希望對三名子女公平的期待及林董事長期望讓小兒子衣食

無缺下，建議整體規劃如下： 

大女兒：規劃經營權 

(1)45,059,703-8,378,760 遺產稅-喪葬實際花費 232 萬 

   = 34,360,943 

(2)繼承之 32.76 坪/110 萬之不動產出售變現，得 3604 萬 

   準備資金 34,360,943+3,604 萬=70,400,943 

   林董事長於 2008 年向其父購買之廠房價值約 7,000 萬， 

   若以市價三成估算公告現值及評定價值 

   則此廠房為 2,333.33 萬.....廠房價值 

   林董事長股權 30%換算價值為 

   (7200 萬備用存貨+8000 萬現金)*30%=4,560 萬....股權價值 

   2333.33 萬+4,560 萬=6,893.33 萬......合計 

   70,400,943-6,893.33 萬=1,467,643........現金餘額 

結論：公司股權 30% 4,560 萬 + 未來股權 10% 1,520 萬 = 6,080 萬 

      公司廠房經過壓縮還原後為 7000 萬 

      6,0806,0806,0806,080 萬萬萬萬    + 7,000+ 7,000+ 7,000+ 7,000 萬萬萬萬    = 1= 1= 1= 1 億億億億 3080308030803080 萬萬萬萬............................大女兒總分配額大女兒總分配額大女兒總分配額大女兒總分配額    

建議：將該廠房透過不動產信託至林董事長名下，為不動產增加防護網， 

      同時亦保有掌控權，且不會有信託費用產生。 

PS：證券交易所得稅於今年復徵，故須注意分離課稅 15% 

    以下資產價格計算，非李董事名下之股票雖無關 7/2 收盤價格，但為 

    取計算公平及方便性，故均以 7/2 之收盤價為計算標準。 



小兒子：尚未確定動向，目前尚在澳洲生活 

(1)繼承李董事 10%股權 1,520 萬 

(2)股票：宏達電 12 張 7/2 收盤價 218.5 = 2,622,000 

      2,622,000 + 該帳戶現金 8,457,782 = 11,079,782 

(3)繼承李董事之房子所有權 1/3 價值約 800 萬， 

(4)李董事所有之 BMW 車齡 6年殘值預估為 120 萬，亦由小兒子繼承 

(5)澳洲之聯名戶頭，變更為林董事長與小兒子聯名,價值為 2,780.3 萬 

(6)在台灣購買新建案 50 坪/130 萬，價值為 6,500 萬 

結論：公司股權 10% 1,520 萬 + 未來股權 5% 760 萬 = 2,280 萬  

      李董事原用小兒子股票帳戶 11,079,782 

      澳洲房子所有權 1/3 + 未來 2/3 所有權 = 2400 萬 

      BMW 車輛一部 120 萬 

      澳洲 100 萬定存 1/2 = 1390.15 萬 

      台灣新購不動產 6500 萬              

      2,2802,2802,2802,280 萬萬萬萬    ++++    11,079,78211,079,78211,079,78211,079,782    ++++    2,4002,4002,4002,400 萬萬萬萬    ++++    120120120120 萬萬萬萬    ++++    

                        2222,,,,787878780.0.0.0.3333 萬萬萬萬+6,500+6,500+6,500+6,500 萬萬萬萬----台灣新購不動產台灣新購不動產台灣新購不動產台灣新購不動產 2166.72166.72166.72166.7 萬萬萬萬    

                        ====    1111 億億億億 3333,021.5,021.5,021.5,021.5 萬萬萬萬....................................小兒子總分配額小兒子總分配額小兒子總分配額小兒子總分配額    

澳洲定存利率約為 4.5%，用以支付不動產之管理費用及小兒子生活費用 

，未來若真留在澳洲工作、結婚、生子，則不動產及定存宜規劃至小兒子 

所有，但惟恐年輕成熟度不足，故以共同持有再以預立遺囑方式規劃。 

未來小兒子若定居國內，澳洲房產亦可持有或變現匯回，惟匯回時須注意

資金匯回流程。 

建議：將該台灣不動產透過不動產信託至林董事長名下，為不動產增加防 

      護網，同時亦保有掌控權，且不會有信託費用產生。 

PS：澳洲雖無遺贈稅負，但不動產過戶有印花稅負，以此次移轉為例 

       房屋價值約為台幣 2400 萬÷匯率 27.803＝863,216 澳幣 

     863,216÷3＝287,739…..移轉價值    8 萬~30 萬級距為 3.5% 

    ∴ 1290+(287739-80000)*3.5%=8561 澳幣…….移轉 1/3 之印花稅負 



二女兒： 

(1)繼承李董事 10%股權 1,560 萬+未來 5%股權 760 萬 

(2)繼承李董事長群創股票 6,487,296 

(3)繼承李董事長鴻海股票 3,569,124+帳戶現金 769,514 

(4)李○展宏達電股票 6,133,600+帳戶現金 384,259 

   6,487,296+3,569,124+769,514+6,133,600+384,259=17,343,793 

向林董事長購買名下不動產 37.35 坪/110 萬，市價 4,108 萬若以三成

估算公告現值及評定價值則該不動產買賣價格為 1,369.5 萬， 

雖有土地增值稅的稅負，但林董事長若在二年內購買同性質之 

自用住宅，且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有出售土地地價，且新購都市

土地未超過 3 公畝，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

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依林董事長欲在鄰

近新建案之購買不動產 50 坪及 80 坪均可符合，建議以 80 坪之 

不動產採行此方案。 

    17,343,793-1369.5 萬 =3,648,793......餘款 

    該不動產經壓縮出售後，進行解壓縮得 4,108 萬 

    董事長購買 80 坪/130 萬=1 億 400 萬 

    以公告現值三成計算該不動產為 3466.67 萬 

    4108 萬-3466.67 萬= 641.33 萬.....餘款 

結論： 

                    2280228022802280 萬萬萬萬+ 1+ 1+ 1+ 1 億億億億 400400400400 萬萬萬萬+364.8+364.8+364.8+364.8 萬萬萬萬+641.33+641.33+641.33+641.33 萬萬萬萬    

                    ====    1111 億億億億 3686.133686.133686.133686.13 萬萬萬萬............................二女兒總分配額二女兒總分配額二女兒總分配額二女兒總分配額    

    

建議：將該不動產透過不動產信託至林董事長名下，為不動產增加防護網， 

同時亦保有掌控權，且不會有信託費用產生。 

 

 

 



林董事長：先壓縮資產，再行解壓縮，縮短贈與時間轉移資產 

(1)象徵性繼承李董事帳戶現金 234,795 

(2)現金 6,893.33 萬回流至林董事長帳下，將股權 30%及公司廠房移轉 

   至大女兒，股權保留 20% 

(3)由公司定存之退休金 45,059,703 

(4)原名下 37.35 坪之不動產亦透過壓縮給二女兒，資金回流 1,369.5 萬 

(5)平面停車位保留，250 萬 

(6)S350 保留，殘值約 370 萬 

(7)群益大中華雙力優勢基金投資 100 萬，為股票型基金，風險收益等級 

RR5 過高，建議出售，10/9 價值約為 95.7 萬 

 

 

 

 

 

 

 

 

 

 

 

 

 

 

 

 

 

 
 

 



(8)現金 1,376,583 

(9)人民幣 100 萬定存，台幣為 478.5 萬，酒 13 萬，押租金各約 4.3 萬 

 

 

 

 

 

假設人民幣定存利率為 3.5%，定存時間為 3 年，1108718*4.785=530.52 萬 

    23.7945 萬+6,893.33 萬+4,505.9703 萬+1,369.5 萬+ 95.7 萬 

   + 137.6583 萬+530.52 萬+13 萬+4.3 萬+4.3 萬 = 13,577.8731 萬 

以自有資金購買鄰近新建案 80 坪/130 萬，以供自己與大女兒同住並利 

二女兒回台全家團聚之用， 資金為 1億 400 萬，再將該屋公告現值壓縮 

為 3466.67 萬出售移轉至二女兒名下。 

以自有資金購買鄰近新建案 50 坪/130 萬，以供未來小兒子結婚居住， 

資金為 6500 萬，再將該屋公告現值壓縮為 2166.7 萬出售與小兒子； 

假設今年李董事已完成對小兒子贈與，將 6 年來贈與小兒子之資金 

(每年 220 萬 * 5 年 )+ (每年 200 萬 * 1 年) = 1300 萬  

1,300 萬+股票帳戶資金 11,079,782 = 24,079,782...為購買資金來源 

現金 2166.7 萬回流至林董事長帳戶 

建議：將該不動產透過不動產信託至林董事長名下，為不動產增加防護網， 

同時亦保有掌控權，且不會有信託費用產生。 

 

PS：需注意重購退稅列管 5年之規定(土地稅法§37) 

 

 

 

 

 

 



資產規劃配置一覽表： 

 

資產類別 大女兒 二女兒 小兒子 

股權 40% 15% 15% 

不動產 廠房 台灣房屋 
台灣房屋 

澳洲房子 

其他  641.33 萬 
BMW 車輛 

澳洲定存 

合計 1 億 3,080 萬 1 億 3,686 萬 1 億 3,021 萬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資產轉移保留掌控權資產轉移保留掌控權資產轉移保留掌控權資產轉移保留掌控權，，，，持有現金易於分配持有現金易於分配持有現金易於分配持有現金易於分配，，，，生活無虞享受人生生活無虞享受人生生活無虞享受人生生活無虞享受人生    

(1)保留股權 20%，以預立遺囑方式建議 10%大女兒，二女兒及小兒子各 5% 

(2)現金回流及餘額約為 2260.8 萬，建議透過工具，配置穩健獲利為原則 

(3)平面車位為鄰近，故可繼續持有使用 

(4)S350 繼續持有使用 

(5)每月仍由公司提撥生活費用 30 萬，每年仍享 20%股利分配約為 216 萬 

   合計 360 萬 + 216 萬 = 576 萬 

   576 萬-持續贈與小兒子 220 萬-探視兒子 40 萬二女兒 28 萬=232 萬 

(6)遺產非量能課稅，建議利用財務槓桿效應，預留稅源，創造時間價值。 

 

 原由李董事提撥之生活費用 30 萬，建議仍每月以小兒子帳戶繼續提撥， 

以做為未來繼續支付澳洲求學費用以及將來婚宴費用或創業之預備金。 

每年持續利用免稅贈與額度 220 萬給小兒子，可由其中提撥 108 萬轉入增

值型保單，假設 50 歲設定轉入年金提領，每年提領約 96.9 萬左右，可免

除投資風險，輕鬆享受年金到終身；倘若未來小兒子營收輝煌，資產累積

則可選擇不提領，複利滾存，預留稅源傳承財富綿延(如下表)。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主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於今年啟動，林董事長健保級距 182,000*12=218.4 萬 

若林董事長於今年移轉股權，則 204 萬-218.4 萬=-14.4 萬....無扣繳 

若林董事長未於今年移轉股權，則 510 萬-218.4 萬=291.6 萬...扣繳 2% 

 



肆、財務資料分析與建議 

風險管理包括事前預防及事後補償，事前預防是指注重自己身體

健康，所以健康管理也是理財的一部份，但再好的保養仍無法避

免疾病與意外的發生，雖可透過預防降低發生率但卻無法完全規

避，當個人資源因狀況發生而減損時也就代表收入能力的喪失或

減少。所以就得透過財務安全規劃將風險做適度的轉嫁，避免風

險發生時各項計畫因而改變，這不僅是安全理財的重要基礎，更

是須優先考量的關鍵。 

綜觀林董事長的家庭資料，首先永發(股)公司為家庭收入首要來

源，大女兒是目前公司經營之關鍵人物，其風險管理轉嫁對公司

及股東而言更顯重要，建議可一併思考；然三位子女若以上述建

議完成資產轉移，未來將面臨與林董事長伉儷同樣的問題，所以

也建議深入討論。 

任何租稅規劃都需要時間與成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再低的租稅成

本也枉然，但稅不稅卻都只是過程，重點在於分配。建議林董事

長先就資產總額估算預留稅源，且不違反特留分的情況下成立遺

囑，以利規劃之進行。  

 

 

 

 

 

 

 

 

 

 

 

 



依據林董事長目前年紀不建議以追求報酬為目的，而以最低金錢成本， 

完成最高租稅效益為首要，是以安心保本，平穩獲利為原則，避免部位 

的波動；投資型商品可以最低保費成本取得最大保障效益，發揮財務槓桿

效應，換取時間利益，透過投資型商品所屬基金間調整轉換次數可降低成

本，當現金部位增加時亦可彈性轉入或轉出，蓄水調節空間大。 

所持有資產總額估算預留稅源，約為 1600 萬，若以每年保費 56 萬，以月

繳方式進入，規劃保額 1600 萬，指定受益人為三名子女均分，其內容如下：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主 

 



移轉過程的時間價值，在林董事長順利核保後隨即啟動，不論何時均享有 

1,600 萬的風險保障。搭配成立遺囑，在不違反特留分的情況下，依照林董

事長的想法進行分配，避免子女間嫌隙產生。 

 

假設情況一假設情況一假設情況一假設情況一：：：：風險發生風險發生風險發生風險發生，，，，與上帝喝咖啡與上帝喝咖啡與上帝喝咖啡與上帝喝咖啡    

預留稅源之保險金可讓子女順利取得現金，繼承資產，無時間點問題。 

 

假設情況二假設情況二假設情況二假設情況二：：：：奢侈稅解禁奢侈稅解禁奢侈稅解禁奢侈稅解禁，，，，土增稅列管期屆滿土增稅列管期屆滿土增稅列管期屆滿土增稅列管期屆滿，，，，進行壓縮移轉進行壓縮移轉進行壓縮移轉進行壓縮移轉    

部分資產透過時間進行移轉，在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5 之規定或五

年列管屆滿可進行壓縮移轉，資產水位逐年下降，保障需求雖降低，此時

可參照資產總額或其意願進行調整與否。 

 

假設情況三假設情況三假設情況三假設情況三：：：：資產移轉思考縝密資產移轉思考縝密資產移轉思考縝密資產移轉思考縝密，，，，移轉速度趨緩移轉速度趨緩移轉速度趨緩移轉速度趨緩    

計畫的推動需漸進式完成，無法一蹴可幾，然時間成本最為可貴。 

林董事長若移轉速度趨緩，每年所得不再計入，僅以總資產 2%增值率計算，

預估 10 年後，董事長名下資產水位將增至 2 億，當預估投資報酬率為 3%

時則保額 1,600 萬+帳戶價值 4,517,649 約為 2000 萬左右，假設風險發生 

子女依然無須擔心資金來源之取得，順利繼承資產。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6%

時 1600 萬+526 萬=2126 萬，除了保費機會成本及通貨膨脹外，帳戶價值已

趨近總保費，所花成本低廉，卻可達到移轉空間。 

 

 

 

 

 

 

 

  



另外建議成立遺囑，或遺囑信託以延展林董事長對資產在風險 

發生的同時仍能預為支配，不悖離林董事長的意願及想法。 

預立遺囑可避免繼承人對於遺產的分配採取協議或應繼分方式

辦理，造成繼承人爭產或不能確保財產在家族內傳承，因此為不

可或缺的一環；遺囑信託是委託人以遺囑方式成立信託，信託內

的財產可能是遺產的全部或一部份，預為規劃財產安置與處理。 

依我國民法的規定遺囑有自書遺囑、公證遺囑、密封遺囑、代筆

遺囑、口述遺囑五種，任何一種遺囑，都須依照法定方式，方生

效力。其中雖然自書遺囑依法應由遺囑人親自書寫(民法第一千

一百九十條參照)，但書寫完成亦可請律師審閱，看其是否有違

反特留分之規定(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條)，強制規定、誠信原

則…..等。甚至，遺囑內容是否有語意不清、不明、以致造成遺

囑執行困難，律師亦可提出修改建議，亦可請律師見證，增加遺

囑之公信力。 

 

 

 

 

 

 

 

 

 

 

 

 

 

 



不動產信託說明： 

在信託法第一條：稱信託者，為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

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益管

理處分之，故受託人之債權人對信託財產不得為強制執行。至於

委託人之債權人亦不得對信託財產為強制執行，因信託財產移轉

為受託人所有後，該財產形式上已屬受託人財產而非委託人財

產，是委託人之債權人當然不得對已登記為受託人名義之財產聲

請強制執行。  

透過不動產信託，可為資產增加防護網，更可透過信託合約內容

之擬定，進而達到資產掌控的目的。 

其流程如下： 

 

 

 

 

 

 

 

 

 

再者，林董事長家庭資產可支配所得來源及分配非常穩定，故 

支付醫療費用並無負擔，因而需求性低，除了每年固定 3000 萬

意外險及捧場性已過期 100 萬定期險；李董事意外險 3000 萬及

已到期 100 萬終身險、已過期定期險 100 萬外，並無其他規劃； 

然而有無購買保險均無法避免風險發生，而是期以最低金錢成本

透過保險承擔最大財物損失風險，讓損失極小化；建議透過少許

 



保費轉嫁醫療及失能風險，以大女兒為例，年繳約 6 萬，終身保

障 100 萬，住院醫療費用 4000 元，殘廢照護風險轉嫁最高達 1800

萬。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主 



伍、結語 
根據林董事長您所提供之財務資訊及理財目標，希望透過提供此

策劃內容與您共同探討，以利達成您所期望之目標。 

任何計畫均趕不上變化，期待您能充分了解規劃內容及其對家人

意義並且開始執行；建議未來每半年或一年定期檢視您最新財務

狀況，了解規劃是否有效進行，並重新確認理財目標，進而檢視

是否有調整策略的必要。 

我將持續與您保持聯繫與討論，補足其他可能的風險，並確認各

項資產移轉或建議數據是否如預期。 

再次感謝您的選擇與信任，提供完整資料讓這份財務策劃書產

生。我確信在多變炫麗的理財洪流中，我必定謹遵從業人員應有

的操守，站在客戶的立場，維護客戶最大利益為原則為您服務。 

 

 

 

 

 

 

 

 

 

 

 

 

 

 

 

 

 

 



資料來源： 

理財規劃實務 

全球人壽建議書 

全球人壽生活需求分析 

誠邦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台灣證券交易所 

http://www.twse.com.tw/ch/trading/exchange/STOCK_DAY_AVG/genpage/Report20 

奇摩理財基金 

http://tw.money.yahoo.com/fundinfo_price?f=ACCA32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front/ETW158W6 

 

 

 

 

 

 

 

 

 


